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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股票代码：600116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231号1单元209-6室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坝建设路1号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一）：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B座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

一致行动人（二）：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江南大道99号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坝建设路1号

一致行动人（三）：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68�号时代财富中心 27�层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坝建设路 1�号

一致行动人（四）：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1号院1号楼二层206-25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北街156号保利大都汇T1楼F15

一致行动人（五）：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幢B1-0808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1号院7号楼917

签署日期：2021年6月29日

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

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

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重庆三峡水

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

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对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持有权益。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

行动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三峡水利、上市公司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电投资 指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致行动人（一）、长江电力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二）、长电资本 指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一致行动人（三）、三峡电能 指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四）、三峡资本 指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一致行动人（五）、新华发电 指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三峡集团 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中核集团 指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能源 指 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长兴电力 指 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21年2月至6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三

峡水利21,399,308股股份，占三峡水利总股本的1.12%。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三峡水利382,428,567股，持股比例达20.00%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

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报告书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

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231号1单元209-6室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KY420

法定代表人：詹平原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08月11日

营业期限：2020年08月11日至2070年08月10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西坝建设路1号

联系电话：0717-6767063

经营范围：证券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二）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长江电力的基本情况

一致行动人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B座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0405L

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注册资本：2,274,185.92万元

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04日

营业期限：2002年11月04日至无固定期限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

联系电话：010-58688900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检修维护。

2.长电资本的基本情况

一致行动人名称：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江南大道99号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0006728005452

法定代表人：詹平原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03月17日

营业期限：2008年03月17日至2058年03月16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坝建设路1号

联系电话：0717-6767063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证券类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与

咨询。

3.三峡电能的基本情况

一致行动人名称：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注册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468号时代财富中心27层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20100MA4KMWE684

法定代表人：李绍平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6月16日

营业期限：2016年6月16日至无固定期限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坝建设路1号

联系电话：0717-6762276

经营范围：配售电系统开发、建设、设计及运营管理；电力销售及服务；电力技术开

发、咨询、转让、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备设施；电动车充电服务；分布式新能源综

合利用服务；集供电、供气、供水、供热业务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

4.三峡资本的基本情况

一致行动人名称：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1号院1号楼二层206-25室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8335463656N

法定代表人：金才玖

注册资本：714,285.71万元

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南能源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3月20日

营业期限：2015年03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北街156号保利大都汇T1楼F15

联系电话：010-83428088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5.新华发电的基本情况

一致行动人名称：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幢B1-0808室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000697734636E

法定代表人：戴雄彪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11月17日

营业期限：2009年11月17日至无固定期限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1号院7号楼917

联系电话：010-83681559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水力水电工程建设咨询；技术服务；设备

租赁；销售机械电器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长电投资，一致行动人为长江电力、长电资本、

三峡电能、三峡资本和新华发电。

长江电力持有长电投资和长电资本100%股权，同时持有三峡资本10%股权，三峡

电能70%股权；三峡资本持有三峡电能30%股权；三峡集团持有三峡资本40%股权和长

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直接持有长江电力55.72%股份（截至2021年

3月31日）；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三峡资本30%股权。 长电投资和长电资本

均为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三峡资本和长江电力受三峡集团同一控制，三峡集团为国务

院国资委独资企业。

注：截至2021年3月31日，三峡集团对长江电力的直接持股比例为55.72%，为“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和“三峡集团－中信证券－18三峡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两个账户合并计算。

新华发电与长电投资、长电资本、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和三峡资本均无股权关系。

2019年3月14日，长电资本与新华发电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建立一致行动

关系，新华发电成为长电资本的一致行动人，新华发电及其推荐的董事（如有）在行使

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董事权利时，与长电资本保持意思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

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长电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长江电力 500,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00 100.00%

2.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

（1）长江电力的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3月31日，一致行动人长江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三峡集团注 12,672,356,064 55.72%

其他股东 10,069,503,166 44.28%

合计 22,741,859,230 100.00%

注：截至2021年3月31日，三峡集团对长江电力的直接持股比例为55.72%，为“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和“三峡集团－中信证券－18三峡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两个账户合并计算。

（2）长电资本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长电资本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长江电力 300,000.00 100.00%

合计 300,000.00 100.00%

（3）三峡电能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三峡电能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长江电力 140,000.00 70.00%

三峡资本 60,000.00 30.00%

合计 200,000.00 100.00%

（4）三峡资本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三峡资本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三峡集团 285,714.29 40.00%

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4,285.71 30.00%

长江电力 71,428.57 10.00%

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1,428.57 10.00%

云南能源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71,428.57 10.00%

合计 714,285.71 100.00%

（5）新华发电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新华发电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核集团 66,000.00 55.00%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4,000.00 45.00%

合计 120,000.00 1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1.长电投资、长江电力、长电资本、三峡电能及三峡资本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长电投资、长电资本及三峡电能的控股股东为长江电力，长江电力及三峡资本的控

股股东为三峡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其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

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截至2021年3月31日，三峡集团对长江电力的直接持股比例为55.72%，为“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和“三峡集团－中信证券－18三峡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两个账户合并计算。

长电投资、长电资本、三峡电能的控股股东为长江电力，其基本情况见本节之“一/

（二）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1.长江电力的基本情况” 。

长江电力、三峡资本的控股股东为三峡集团，其基本情况如下表：

名称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5058K

法定代表人 雷鸣山

注册资本 21,1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年09月18日

营业期限 2017年12月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

联系电话 010-57081554

经营范围

三峡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住宿经营的管理；长江中上游水资源开发；

水利水电技术服务；水利水电工程所需物资、设备的销售（国家有专营

专项规定的除外）；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咨询服务。经营或代理公司所属

企业自产产品（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16种出口商品除外）的出口

业务；经营或代理公司及所属企业生产所需设备和材料（国家指定公

司经营的12种进口商品除外）的进口业务；经营或代理技术进出口业

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

贸易及易货贸易业务。

国务院国资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特设机构， 根据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

人职责，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

2.新华发电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新华发电为中核集团的控股子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其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新华发电控股股东中核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名称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1号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9563N

法定代表人 余剑锋

注册资本 5,9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年06月29日

营业期限 2017年12月12日至无固定期限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1号

联系电话 010-68513720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国防、核军工、核电站、工业与民用工程（包

括石油化工、能源、冶金、交通、电力、环保）的施工、总承包；与以上相

关的成套设备的销售；核电核技术培训、咨询；工程技术咨询；工程管理

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应用、转让；新技术、新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建筑机械、建筑构件的研制、生产、销售；设备租赁；物业管理、自有房屋

租赁；日用百货、日用杂品的销售；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业与民用建

筑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国务院国资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特设机构， 根据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

人职责，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的主要核心企业及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主要核

心企业情况如下：

1.信息披露义务人长电投资的核心企业

长电投资于2020年8月成立，目前旗下无核心子企业或投资企业。

2.一致行动人长江电力的核心企业

序

号

核心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要业务

1

三峡金沙江川

云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3,400,

000.00

100%

水电开发、建设、投资；运营、管理；清洁能源开发

与投资；清洁能源专业技术服务。

2

长电资本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100%

高新技术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证券类投资；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与咨询。

3 长电投资 500,000.00 100%

证券投资咨询。一般项目：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

业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4

长江电力销售

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

供电业务。一般项目：节能管理服务，销售代理，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从事电

力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综合能源管理服

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5

中国长电国际

（香港）有限

公司

15,400.00

万美元

100% 境外电力及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运营和管理。

6 三峡电能 200,000.00 70%

配售电系统投资建设、设计及运营管理；电力销售

及服务；电力技术开发、咨询、转让与服务；承装

（修、试）电力设备设施；电动车充电服务；集供

电、供热、供气、供水业务。

3.一致行动人长电资本的核心企业

序

号

核心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要业务

1

北京长江聚源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125.00 85.00%

投资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市场调查。

4.一致行动人三峡电能的核心企业

序

号

核心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要业务

1

三峡电能（上

海）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

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燃气经营；生

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供电业务。一般项目：节能管

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

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机动车充电销售；销售代

理；储能、氢能利用、能源综合利用领域的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

2

三峡电能（湖

北）有限公司

20,000.00 51%

配售电系统投资建设、设计及运营管理；能源项目

投资建设、运营、并购以及能源的销售、综合利用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从事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得向社会公众销售理

财类产品）； 电力销售及服务； 电力技术开发、咨

询、转让与服务；承装（修、试）电力设备设施；电动

车充电服务；分布式新能源上网服务；其他相关电

力技术服务；集供电、供热、供气、供水业务于一体

的综合能源服务。

5.一致行动人三峡资本的核心企业

序

号

核心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要业务

1

内蒙古金海

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10,600.00 25.09%

主要从事风电、太阳能设备及结构产品，机电产品

的研发、设计、咨询、制造、销售与安装。

2

国水投资集

团西安风电

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36,000.00 27.74% 风电设备及配套部件的研发、设计。

3

三峡资本控

股（香港）

有限公司

100.00

万美元

100%

对境内企业在境外上市项目的投资、对境外项目的

参股投资、投资基金管理、从事国际交流与合作业

务、三峡资本授权的其他业务及从事法例允许的其

他业务。

4

三峡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300,000.00 100%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咨询、兼营与主

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6.一致行动人新华发电的核心企业

序

号

核心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要业务

1

新疆新华

水电投资

股份有限

公司

139,816.26 67.54%

电力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水利水电产业的投

资；水土资源的开发；节水型设备开发制造；新能源

及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冶炼，高耗能产品的生产；水

电物资设备的销售；售电业务；房屋租赁。

2

湖南新华

水利电力

有限公司

104,

219.00

99.63%

以自有资产进行电力建设投资、水电工程投资（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

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水电技术咨询服

务； 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

理；售电业务；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承装（承修、承

试）电力设施；电力设备的销售、研发；电力信息系

统的设计、开发、维护；电力项目的咨询；电力建设

工程管理；机电设备销售、设计、研发、维护及保养

服务；机电产品销售。

3

湖南新华

供电有限

公司

26,381.00 76.82%

电力输配、电力供应；售电业务；电力设备设施检

修、试验；电力工程承装；电力建设投资（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

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清洁能源开

发；房地产开发；矿业开发。

4

陕西新华

水利水电

投资有限

公司

40,000.00 100%

电力项目投资、生产、运营、管理；水电枢纽的开发、

管理；水利水电及供水项目开发；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咨询及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电设备的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矿业、旅游及房地产开发。

5

江河机电

装备工程

有限公司

7,000.00 100%

水利水电机电设备和水利水电自动化系统的制造；

金属结构产品设备与制造；水利水电机电设备和水

利水电自动化系统的开发、设计；成套、安装及水利

水电建设工程和疏浚工程承包；工程及设备采购招

标代理、设备监理；机电产品、建筑材料、黑色金属

材料、起重机械、施工机械的销售；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信息咨询、劳动服务；进出口业务；

气动盾形闸门（气盾坝）开发；汽车租赁。

6

云南新华

水利水电

投资有限

公司

82,200.00 100%

水利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投资开发及运营、维护

和检修； 配售电服务；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按资质证核定的范围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7

中原新华

水利水电

投资有限

公司

50,000.00 100%

水利、水电、供水项目及其他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

运营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咨询及技术服务；机

械设备的租赁、机电设备的销售与维修；旅游资源

的开发、运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水产养殖。

7.控股股东三峡集团的核心企业

序

号

核心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要业务

1

三峡国际招标

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100%

各类国际、国内招标代理和采购代理服务；各

类合同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及培训；进出口业

务；机电产品及其零件的销售。

2

重庆长江小南

海水电站开发

有限公司

30,000.00 100%

水电、水资源开发；能源和新能源开发；水电

站营地开发与水库产业开发； 水利水电工程

所需物资、设备销售。

3

长江三峡集团

传媒有限公司

5,000.00 100%

编辑出版《中国三峡工程报》、《中国三峡》、

《中 国 三 峡 建 设 年 鉴 》（有 效 期 至

2018-12-31）。 广告策划、设计、代理，利用

本公司出版的报刊发布广告；画册、挂历、书

刊资料的编辑、设计、制作；企业专题片的策

划与制作；影像档案整理；文化用品、工艺品

的策划、设计、制作与销售；承办会议、展览展

示、交流咨询活动；图书销售；文化传媒产业

投资。

4

三峡集团西藏

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65,000.00 100%

电力开发、建设、生产、经营业务；太阳能、风

能、地热能源的项目投资、管理；水电、与能源

开发相关的企业股权投资；实业投资。

5

长江三峡设备

物资有限公司

5,000.00 100%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材、化工产品、金属材

料、机电产品、润滑油、自动化办公设备、五金

交电、通讯器材销售及代理。

6

三峡金沙江云

川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2,400,

000.00

70%

水电开发、建设、投资、运营和管理；清洁能源

专业技术服务；清洁能源开发与投资。

7

中国三峡新能

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00,

000.00

74.99%

风能、太阳能的开发、投资；清洁能源、水利、

水电、电力、供水、清淤、滩涂围垦、环境工程、

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的投资；投资咨询；资

产托管、投资顾问；机械成套设备及配件的制

造、销售；承包境内水利电力工程和国际招标

工程；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 信息咨询服

务。

8 长江电力

2,274,

185.92

59.59%

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

水电工程检修维护。

9

上海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61,164.81 70%

工程测量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建设工程监理服务，建设工程检测，工

程管理服务，房屋建设工程施工，水利水电机

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电力建设工

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环保建设工

程专业施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

项目、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将外工程所需的劳

务人员， 从事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0

三峡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500,000.00 100%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

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

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对成

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

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

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

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

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1

长江生态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

1,000,

000.00

100%

原水、节水、给排水工程；城镇污水综合治理、

污泥处置、排污口整治、再生水利用；管网工

程、设备设施安装维护；工业废水处理；固废

处理处置、危废处理、船舶污染物处置、农村

面源污染治理、土壤修复；河道湖库水环境综

合治理、水土流失与石漠化治理、黑臭水体治

理、村镇环境综合治理；引调水工程、河流源

区及水源地保护与治理、河湖水系连通、生态

防护林工程、岸线保护与治理、湿地保护与修

复、河湖生态修复、保护区及国家公园保护、

消落带生境修复、河口生境修复、海绵城市规

划建设；长江流域珍稀、濒危、特有动植物生

境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业企业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节能减排、环保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替代利用、热电冷三联供；绿色节能

建筑设计及建设、生态农业技术开发、生物制

药技术研发及推广；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建

设、管理；土地开发。

12 三峡资本 714,285.71 40%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13

三峡机电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

水力发电工程、风力发电工程、新能源发电工

程及其他机电工程总承包、设计及施工、技术

研发、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凭资质证书经

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机电技术研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

理。

14

湖北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50,744.95 43.31%

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从事或投资的主要业

务包括水电、火电、核电、新能源发电、天然气

输配、煤炭贸易和金融投资。

15

中国水利电力

对外有限公司

261,225.30 100%

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有效

期至2023年09月22日）；进出口业务；承包国

外水利、电力及相关工程,境内外资工程；承

担本行业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利用外方资源、

资金和技术在境内开展劳务合作； 承担国外

水利电力工程的咨询、勘测和设计；在海外举

办有关的非贸易性企业； 经批准的三类商品

的进出口业务；国内水利、电力及相关工程的

承包； 国内水利电力工程的咨询、 勘测和设

计；国内外中小水电站、火电站的投资、开发

和建设；利用空闲仓库办理物资仓储、闲置机

械设备的租赁；房屋出租。

16

长江三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000,

000.00

100%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从事与生态环

保、清洁能源、城镇水务、水利工程相关的规

划、设计、投资、运营、技术研发、产品和服务。

17

三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630,000.00 100%

保险经纪业务；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出

租办公用房；企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合

同能源管理。

18

三峡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600,000.00 100%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

术推广；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软件开

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医用软件

服务除外）；计算机系统服务；检测服务；物业

管理；销售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

19

三峡集团云南

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500,000.00 100%

清洁能源、智慧能源、氢能源、综合能源、水力

发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天然气发电、地

热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生态环保、水利工程、

市政工程、水资源、水务项目的投资、规划、设

计、建设、运营、股权投资及资产管理、技术研

发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设施承装、承

修、承试；种植产业、养殖产业、旅游产业的投

资、运营；机械成套设备及配件的制造；普通

货运；充电桩的建设、运营；住房租赁经营；国

内贸易、物资供销。

20

三峡集团四川

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500,000.00 100%

水力发电；发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

试；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项目投资、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金融）

（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共资金等金融活

动）；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太阳能发电

技术服务； 市政设施管理； 防洪除涝设施管

理；水资源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不

含工业生产性项目）；固体废物治理；环保咨

询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节能管理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注：对上述核心企业的持股比例包括直接和间接合计持股比例。

8.控股股东中核集团的核心企业

序

号

核心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要业务

1

中国宝原

投资有限

公司

75,725.53 100%

资产管理；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仪器仪表、节

能环保产品、核工业产品、核技术应用研发、设计、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

训；核产业的配套服务；物业经营管理；出租办公用

房、出租商业用房；销售医疗器械、仪器仪表、核电

成套设备、核仪器设备、机电产品、木材、建材、五金

工具、化工原料、计算机及配件；工程承揽；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2

中国原子

能工业有

限公司

660,000.00 100%

核燃料专用材料及专用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核

燃料研发；核燃料经营管理；核燃料加工设施建设、

工程研究与设计；核燃料加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机械电子设备、仪器及零部件的设计、制

造、销售；进出口业务；招标代理业务；五金交电、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日用百货、

建筑材料、仪器仪表、汽车配件、自动化控制软硬

件及外部设备销售；举办经济技术展览会；对外经

济贸易咨询服务及技术交流；仓储；物业管理；出

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

3

中国核工

业建设股

份有限公

司

264,960.97 61.20%

投资管理，工程总承包，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勘察

设计，工程技术咨询，工程管理计算机软件的开发、

应用、转让，新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建筑机

械、建筑构件的研究、生产、销售，设备租赁，物业管

理，自有房屋租赁，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业与民

用建筑工程、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4 新华发电 120,000.00 55%

电力生产；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水力水电工程建设

咨询；技术服务；设备租赁；销售机械电器设备；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5

中国核能

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1,745,601.56 64.11%

核电项目及配套设施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与管

理；清洁能源项目投资、开发；输配电项目投资、投

资管理； 核电运行安全技术研究及相关技术服务

与咨询业务；售电。（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6

上海中核

浦原有限

公司

142,601.20 100%

从事核工业产品、机械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产

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

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轻纺织品、冶

金产品、建材工业产品的销售，承担工业自动化及

核工业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改造，技术及信息咨询，

技术服务，自有房屋出租，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中国铀业

有限公司

109,336.26 100%

国外铀资源的勘探、勘察设计、工程建设的投资与

管理；勘察设计、工程建设；相关技术的开发、技术

中介服务；进出口业务；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8

中国中原

对外工程

有限公司

48,000.00 100%

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港澳台地区）（有

效期至2024年02月22日）；承包境外及境内工程；

进出口业务；电子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五金交

电、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自动化设

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的开发、生产、

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建筑机械、日用百货、工

艺美术品的销售；设备租赁；工程技术咨询；自有房

屋出租、出售；出租办公及商务用房。（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9

中国同辐

股份有限

公司

31,987.49 33.35%

体内放射性药品、体外放射性诊断试剂（有效期至

2021年12月31日）；销售Ⅰ、Ⅱ、Ⅲ、Ⅳ、Ⅴ类放射

源；销售Ⅱ、Ⅲ类放射装置；销售非密封放射性物

质； 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有效期至

2022年06月30日）；销售I、II、III类医疗器械；进出

口业务；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轻工产品、汽车配件、

化工原料与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纸

张、轻纺产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的销售；物业管

理；文化交流；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0

中国核电

工程有限

公司

200,000.00 100%

工程总承包；核电和其他核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咨

询服务；与工程相关的设备采购、材料订货、施工管

理、试车调试；核电工程以及其它核工程的前期项

目策划、项目咨询服务；工程设计、勘察、环境评价、

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产品

开发和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会议服

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以下项目限外埠

分支机构经营：技术培训、生产仪器仪表。（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1

中核工程

咨询有限

公司

5,000.00 100%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含核工业（含核电）及一般工

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建设监理）；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计算机系统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

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2

中核（北

京）传媒

文化有限

公司

668 100%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文艺创作；广

告业务；产品展览展示；会议服务；企业形象策划；

公共关系服务；《中国核工业报》出版、发行，《中

国核工业》杂志编辑部出版（有效期至2018年12

月31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3

中核环保

有限公司

80,000.00 100%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项目投

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

理；固体废物处理；环境监测；核废物处置；危险废

物经营；工程设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危险废物经营、工程设计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4

中核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11,764.71 42.50%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

广；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总承包；工程

勘察设计；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招标及代理；工程造

价咨询；工程技术咨询；工程预算；工程监理；工程

质量监督、检查；产品设计；投资咨询；投资管理；销

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不从事实体店

铺经营）；出租办公用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5

同方股份

有限公司

296,389.90 21.00%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含新闻、出版、医疗保健、药

品和医疗器械等内容； 对外派遣实施与出口自产

成套设备相关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商用

密码产品生产；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社会公共安全

设备、交通工程设备、建筑智能化及市政工程机电

设备、电力工程机电设备、节能；人工环境控制设

备、通信电子产品、微电子集成电路、办公设备、仪

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生产；水景喷泉制造；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北京以及长春、南昌）；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计

算机及周边设备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和维修；社

会公共安全设备、交通工程设备、建筑智能化及市

政工程机电设备、电力工程机电设备、节能；人工环

境控制设备、通信电子产品、微电子集成电路、办公

设备的销售及工程安装；仪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

设备的开发、销售；消防产品的销售；高科技项目的

咨询、高新技术的转让与服务；物业管理；进出口业

务；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城市及

道路照明、电子工程专业承包；室内空气净化工程；

计算机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不含消防

子系统）专项工程设计；水景喷泉设计、安装、调

试；安防工程（设计、施工）；有线电视共用天线设

计安装；广告发布与代理；船只租赁；工程勘察设

计；设计、销售照明器具；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

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软件及

辅助设备、 广播电视设备、 通讯设备、 电子产品。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6

中国核工

业集团资

本控股有

限公司

708,000.00 100%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长电投资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长电投资是长江电力的全资子公司，是长江电力设立的投资平台。公司成立于2020

年8月，注册资本为50亿元人民币，主营业务是证券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

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长电投资2020年未开展实际经营，

故最近三年无相关财务数据。

（二）长江电力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长江电力是全球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拥有控股总装机容量4,559.5万千瓦，以大

型水电运营为主要业务，运行管理三峡、葛洲坝、溪洛渡、向家坝等4座巨型电站，为社会

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在发挥梯级电站综合效益、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最近三年，长江电力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

年度

2019年12月31日/2019

年度

2018年12月31日/2018

年度

总资产 33,082,709.66 29,648,288.10 29,549,698.86

净资产 17,832,160.65 15,001,596.65 14,268,455.31

营业收入 5,778,336.70 4,987,408.69 5,121,396.57

主营业务收入 5,722,531.78 4,979,336.62 5,113,747.79

利润总额 3,245,554.08 2,662,701.18 2,700,710.62

净利润 2,650,626.18 2,156,744.71 2,264,355.13

资产负债率 46.10% 49.40% 51.71%

净资产收益率 16.35% 14.77% 16.31%

注：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三）长电资本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长电资本是长江电力设立并全资拥有的投资平台。 公司成立于2008年3月，注册资

本为30亿元人民币，主营业务是高新技术投资、实业投资、证券类投资、投资管理与咨

询。

最近三年，长电资本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

年度

2019年12月31日/2019

年度

2018年12月31日/2018

年度

总资产 319,683.29 316,444.17 294,007.96

净资产 317,773.34 315,507.69 293,583.14

营业收入 160.99 169.55 182.77

主营业务收入 160.99 169.55 182.77

利润总额 2,907.54 30,201.85 5,516.27

净利润 3,062.81 24,426.05 5,610.25

资产负债率 0.60% 0.30% 0.14%

净资产收益率 0.97% 8.03% 2.00%

注：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四）三峡电能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三峡电能是长江电力所属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配售电系统开发、建设、设计及运

营管理；电力销售及服务；电力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备设

施；电动车充电服务；分布式新能源综合利用服务；集供电、供气、供水、供热业务于一体

的综合能源服务。

最近三年，三峡电能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总资产 139,873.93 130,135.25 125,039.69

净资产 137,657.80 128,055.04 122,772.30

营业收入 11,689.38 11,382.84 10,341.97

主营业务收入 11,651.91 11,289.11 10,333.95

利润总额 12,047.54 5,610.60 9,858.90

净利润 11,083.61 4,681.27 9,004.17

资产负债率 1.58% 1.60% 1.81%

净资产收益率 8.75% 3.54% 8.04%

注：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五）三峡资本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三峡资本是三峡集团所属控股子公司， 主要从事实业投资、 股权投资、 投资咨询

（服务）、资产管理和证券投资等业务。

最近三年，三峡资本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总资产 6,623,246.03 4,750,102.50 4,151,500.95

净资产 3,041,662.03 2,965,192.00 2,827,230.44

营业收入 89,403.12 149,809.92 64,286.97

主营业务收入 89,111.72 144,655.45 61,070.94

利润总额 347,989.76 217,513.59 144,235.15

净利润 309,571.83 201,582.73 129,597.30

资产负债率 54.08% 37.58% 31.90%

净资产收益率 10.31% 7.07% 5.77%

注：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六）新华发电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新华发电成立于2009年11月17日，注册资本12亿元人民币，原隶属于水利部综合

事业局。 2014年，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与水利部达成股权重组战略合作，成为新华

发电控股股东。 公司秉承“发展水电、服务社会” 的经营理念，形成了以水电投资为主

业，电网、风电、光伏、生物质和机电咨询产业协同发展的业务布局，业务范围涉及全国

18个省市区，是国内水电和清洁能源开发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最近三年，新华发电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总资产 6,060,312.47 5,207,325.73 3,472,557.22

净资产 1,276,539.24 926,137.74 747,459.57

营业收入 451,243.23 334,348.32 276,387.15

主营业务收入 450,102.97 332,709.20 271,097.29

利润总额 22,141.07 12,181.19 6,722.95

净利润 7,517.88 4,951.48 1,220.33

资产负债率 78.94% 82.21% 78.48%

净资产收益率 -1.67% 0.39% -2.55%

注：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及高管（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一）长电投资的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长电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詹平原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 蔡伟伟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3 聂武钢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郭剑安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5 闫坤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潘静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7 张娜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二）长江电力的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长江电力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雷鸣山 董事长，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2 马振波 副董事长，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3 张星燎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4 何红心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5 赵强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赵燕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7 周传根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8 宗仁怀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9 苏劲松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0 王世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1 张崇久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2 吕振勇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3 文秉友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4 张必贻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5 燕桦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6 曾义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 否

17 莫锦和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18 夏颖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19 盛翔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20 滕卫恒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21 杨兴斌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22 陈炎山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23 胡阳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24 詹平原

财务总监、总法律

顾问

中国 中国 否

25 谢俊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6 陈辉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7 李绍平 董事会秘书 中国 中国 否

（三）长电资本的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长电资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詹平原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 刘海波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3 郭剑安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张龙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5 薛宁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潘静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7 蔡伟伟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8 张娜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四）三峡电能的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三峡电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李绍平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2 谢俊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3 江晨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潘静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5 付婧花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邓瑞普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7 闫坤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五）三峡资本的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三峡资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金才玖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2 郝伟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3 詹平原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朱建军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5 沈锐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王建胜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7 汤谷良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8 毛振华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9 郭克军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0 何红心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 否

11 李卓梅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12 王少龙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13 王桂萍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14 张甄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六）新华发电的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华发电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张焰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 张小会 副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3 张军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沈剑萍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5 刘赟东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李颖 职工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7 刘兆环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 否

8 尹富强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9 叶清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10 李彦坡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2021年3月3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长江电力、长电资本、三峡电

能与三峡资本在其他上市公司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0883.SZ 186,215.66 28.62%

2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98.

SH

54,410.33 19.96%

3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0021.

SH

26,107.35 9.98%

4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00886.

SH

115,903.08 16.64%

5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600674.

SH

61,875.42 14.05%

6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0236.

SH

70,947.96 9.00%

7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600642.

SH

52,403.53 10.67%

8 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713.HK 9,803.92 9.13%

9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783.SZ 33,292.54 6.02%

10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000598.SZ 29,023.42 9.72%

11 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388.SZ 4,013.03 5.74%

12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1330.

SH

7,763.33 5.57%

13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198.SZ 5,168.06 5.01%

14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0371.HK 71,637.40 7.15%

15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600483.

SH

16,553.93 9.27%

16 LUZ�DEL�SUR / 47,301.80 97.14%

截至2021年3月31日，新华发电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2021年3月31日，三峡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长江电力

600900.

SH

1,362,917.08 59.93%

2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0883.SZ 288,325.40 44.30%

3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606.HK 130,650.00 10.33%

4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000598.SZ 37,056.57 12.41%

5 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388.SZ 7,304.05 10.45%

6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198.SZ 15,766.22 15.28%

7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0371.HK 147,607.34 14.73%

8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1200.

SH

7,411.15 6.61%

9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00168.

SH

14,120.39 19.90%

10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603903.

SH

1,011.73 5.00%

11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2202.

SH

44,500.89 10.53%

12 葡萄牙电力集团 / 75,473.64 19.03%

13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000966.SZ 14,422.46 13.01%

截至2021年3月31日，中核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1985.SH 1,119,148.79 64.11%

2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601611.SH 162,162.00 61.20%

3 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 1763.HK 23,615.02 73.83%

4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000777.SZ 10,446.92 27.25%

5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600100.SH 62,241.88 21.00%

6 中核国际有限公司 2302.HK 32,637.23 66.72%

7 中国核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611.HK 40,000.00 30.46%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长电投资、长电资本、三峡电能和新华发电未持有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长江电力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

融机构5%以上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1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9.35%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三峡资本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

融机构5%以上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2%

2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33%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三峡集团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

融机构5%以上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1 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6.67%

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60%

3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00%

4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0.33%

5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7%

6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5.12%

7 北京长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5.00%

8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9 三峡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注：持股比例均为三峡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合计数。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核集团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

融机构5%以上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核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2 核建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3 核建产业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00.00%

4 核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100.00%

5 中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00%

6 中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00%

7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8 中核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67%

9 中核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60.00%

10 惠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注：持股比例均为中核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合计数。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根据长江电力的总体战略部署， 且长期看好上市

公司未来发展，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进一步增强对上市公司影响力。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

三峡水利的发展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增持不低于100万股三峡水利股票；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在一致行动人之间相互转让所持三峡水

利股份。

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二级市场增持投资事项，已根据长江电力投资管理制度、经长

江电力2021年第4次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长电投资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一致行动人长江电力、长电资本、三峡电能、三峡资本和新华发电分别持有上市公司

225,375,604股、43,137,793股、47,977,679股、40,530,783股和4,007,400股。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比例为19.54%（该比例为上市公司

2020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新增股份发行完毕后、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对应新增股份发行前，详见上市公司2020年3月12日公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长江电力及一致行动人）》）。

自2021年2月2日至2021年6月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连续竞价交易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合计达到21,399,3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12%，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382,428,567股， 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20.00%。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一致

行动人名称

本次增持前 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一致行动

人名称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长电投资 0.00 0.00% 长电投资 21,399,308 1.12%

长江电力 225,375,604 12.20% 长江电力 225,375,604 11.79%

长电资本 43,137,793 2.33% 长电资本 43,137,793 2.26%

三峡电能 47,977,679 2.60% 三峡电能 47,977,679 2.51%

三峡资本 40,530,783 2.19% 三峡资本 40,530,783 2.12%

新华发电 4,007,400 0.22% 新华发电 4,007,400 0.21%

合计 361,029,259 19.54%注 合计 382,428,567 20.00%

注：三峡水利于2020年6月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故一致行动人在持股数不变的

情况下，持股比例被动下降。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2021年2月至2021年6月，长电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增持上市公司21,399,308股，占三峡水利总股本1.12%。 具体如下：

增持期间 增持股份数量（股） 持股股份比例 增持价格区间（元/股）

2021年2月 5,904,064 0.31% 8.40~8.87

2021年3月 4,920,300 0.26% 8.60~8.90

2021年4月 10,274,944 0.54% 8.70~8.88

2021年6月 300,000 0.02% 8.44~8.4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长江电力和三峡电能通过三峡水利2020年重大资产重组新

增取得的股份65,712,202股和47,977,679股，仍处于锁定期。 除前述情形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不存在被质押、 冻结以及其他任何权利限制

的情况。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

持上市公司21,399,308股，资金来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金。

长电投资声明，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资金全部来源于长电投资的自有资金，不存在

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三峡水利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亦不存在通过与三峡水利的资产置

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亦不存在从三峡水利及其关联方处直接或间接得到

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 未来12个月内是否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

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未来12个月内无改变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若今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一致行动人明确提出有关计划或建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证监

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12个月内是否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

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未来12个月内不存在对上市

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

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若今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明确提出有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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